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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研究生院〔2023〕2号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关于
印发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将《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

2023年1月10日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
建设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为贯彻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卓越工程师人才队伍的重要指示，深化我校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推动行业头部企业深度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范管理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以下简称“校企联合课程”）建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企联合课程是以校企联合培养基地为依托，以产教融合为途径，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研究生课程。通过校企联合课程建设，充分发挥高校、行业企业等参与主体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校企资源共享，构建具有工大特色、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校企联合课程负责人须为学校在职教师，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对课程建设具有深刻的认识。

第四条  校企联合课程须有校级以上校企联合培养基地为依托，能有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第五条  校企联合课程要有稳定的企业授课教师队伍，能够满足指导研究生实践学习的要求。企业授课教师的聘任与管理按照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行业精英进校园”课程特聘教授聘任与管理办法的通知》（浙工大发〔2020〕42号）文件执行。

第三章 建设要求

第六条  特色鲜明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结合行业要求和科技前沿，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融入课程，将企业优质案例引入课堂教学。

第七条  校企协同的教学团队。校企联合课程负责人要深入合作企业，企业授课教师授课课时不少于该门课程总课时的四分之一，逐步建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队伍，实现学校与企业协同育人。

第八条 精准有效的教学方案。课程教学要思路清晰，紧扣教学目标，设计相应的学习任务，教、学、做结合，有利于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多形式表现课程内容，帮助学生能顺利达成学习目标；要探索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的课程考核新机制、新办法、新途径，切实加强课程考核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第九条  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校企协作完善教学资源建设，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学案例，课程短视频，多媒体教学课件，企业允许公开的生产录像、设计方案、工程设计图纸等。鼓励校企合作编写教材和制作慕课。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十条  研究生院每年组织开展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的申报与评审，学校对立项课程提供专项经费支持。

第十一条  校企联合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负责人对立项课程的建设工作、经费使用、成果形式以及检查和验收、鉴定等全面负责。

第十二条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研究生校企联合课程建设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规划，对立项建设课程在工作量考核、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工作中认定相关业绩，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以强有力的管理保障校企联合课程高质量建设。

第十三条  校企联合课程建设周期为2年，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对建设内容和建设指标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对没有完成预定建设要求、建设效果不佳的项目，将停止资助。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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